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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01月14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01

月17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大行基业大厦12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此次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10

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公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雷先

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高志强先生、余冬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低风险授信

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及未来

发展的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申请低风险授信业务（包

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额度为人民币1亿元，期限为1年，担保方

式为100%保证金。（最终以银行实际批复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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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三聚能源有限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92,632,5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9.48%，以下简称“海淀科技”）分别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向海淀科技租赁房屋用于日常办公。 

关联董事刘雷先生、梁剑先生、刘明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关联方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淀国投”）和北京海国鑫泰投资控股中心（以下简称“海国鑫泰”）

为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年担保费费率为0.5%。同意公司2020年度向

海淀国投支付担保费总额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向海国鑫泰支付担保费总额

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刘雷先生、梁剑先生、刘明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交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2020

年预计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公司业务现状及管理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投资、项目管控职能，集

中优势资源，推进公司内部管理，同意公司对组织机构作出相应调整：撤销投资

项目管理部，将其原有职能拆分组建为战略投资部、项目管理部，并承担相应职

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组织机构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杨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杨刚先生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杨刚先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杨刚先生的辞职未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截至辞职报告递交日，杨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和薪酬考核委

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高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非独

立董事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为蓬莱巨涛海

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巨涛”）为公司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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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三聚环保（香港）有限

公司持有其39.26%股权，以下简称“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 为满足其经营

需求，公司同意其向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为36个月, 由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持股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终以

银行实际批复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与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为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02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

号大行基业大厦12层会议室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大会将采

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10）。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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